
 

 

二 零 一 三 年 四 月 五 日  

資 料 文 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警方警方警方警方處理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事宜處理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事宜處理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事宜處理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事宜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 文 件 就 警 方 處 理 公 眾 集 會 及 公 眾 遊 行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

以 及 警 方 最 近 配 備 的 隨 身 攝 錄 機 提 供 資 料 。  

 

處理公眾集會及遊行處理公眾集會及遊行處理公眾集會及遊行處理公眾集會及遊行    

 
2. 《 基 本 法 》 第 二 十 七 條 及 《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例 》 (第 383

章 )  第 八 條 的 第 十 七 款 保 障 遊 行 及 和 平 集 會 的 自 由 和 權 利 。 警 方

的 執 行 方 針 是 致 力 取 得 平 衡 ， 一 方 面 便 利 所 有 合 法 及 和 平 的 公

眾 集 會 及 遊 行 ， 另 一 方 面 警 方 亦 須 致 力 減 低 公 眾 集 會 及 遊 行 對

其 他 公 眾 人 士 或 道 路 使 用 者 的 影 響 ， 確 保 公 共 秩 序 和 公 共 安

全 。  

 

3. 根 據 《 公 安 條 例 》 (第 245 章 )， 任 何 公 眾 集 會 或 遊 行 人

數 若 超 出 法 例 規 限 ， 即 50 人 以 上 的 公 眾 集 會 及 30 人 以 上 的 公

眾 遊 行 ， 必 須 按 照 條 例 的 規 定 ， 在 活 動 舉 行 前 七 天 向 警 務 處 處

長 (處 長 )提 出 通 知 ， 並 在 處 長 沒 有 作 出 禁 止 或 提 出 反 對 的 情 況

下 方 可 舉 行 。 有 關 的 通 知 須 包 括 公 眾 集 會 或 遊 行 的 日 期 、 開 始

和 持 續 的 時 間 、 地 點 或 路 線 、 主 題 及 估 計 參 與 人 數 等 基 本 資

料 。 處 長 可 對 已 提 出 通 知 的 公 眾 集 會 或 遊 行 施 加 活 動 條 件 ， 以

確 保 公 眾 活 動 的 秩 序 和 整 體 的 公 共 安 全 ， 並 把 有 關 條 件 在 向 主

辦 者 發 出 的 「 不 反 對 通 知 書 」 內 事 先 清 楚 列 明 。 如 主 辦 者 認 為

處 長 的 決 定 不 合 理 ， 可 向 法 定 的 「 公 眾 集 會 及 遊 行 上 訴 委 員

會 」 提 出 上 訴 。  

 

4. 一 般 來 說 ， 警 方 接 獲 有 關 公 眾 集 會 或 遊 行 的 通 知 後 ， 會

積 極 與 主 辦 機 構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 向 他 們 提 供 意 見 和 協 助 。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亦 會 按 需 要 在 活 動 舉 行 期 間 前 赴 現 場 ， 擔 當 主 辦 者 和

現 場 指 揮 官 的 溝 通 橋 樑 。 警 方 有 責 任 採 取 合 法 措 施 ， 適 當 地 規

管 公 眾 集 會 及 遊 行 ， 確 保 公 共 秩 序 和 公 共 安 全 。  

    

    

立法會CB(2)875/12-13(05)號文件



-  2 - 

 

隨身攝錄機隨身攝錄機隨身攝錄機隨身攝錄機    

    

5. 自 2006 年 起 ， 警 隊 已 開 始 使 用 手 提 攝 錄 裝 置 ， 記 錄 與

治 安 有 關 的 事 件 ， 以 供 調 查 和 舉 證 之 用 。 隨 著 科 技 的 發 展 ， 隨

身 攝 錄 機 亦 應 運 而 生 。 由 於 隨 身 攝 錄 機 體 積 細 小 ， 方 便 攜 帶 和

容 易 使 用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可 以 更 有 效 協 助 執 行 警 務 工 作 。  

 

6. 事 實 上 ，多個海外司法 管轄區例 如英國有 四 十多支的 警

隊都已廣泛採 用 隨 身 攝 錄 機 ，成效良好。 參考海外經驗， 警 隊

認 為引入隨 身 攝 錄 機 ，能有 效 提升前 線 人 員搜集 證 據 的能力 ，

提高警察行 動 的透明度及問責性。  

 

7. 警 隊 會 以循序漸進方式引入隨 身 攝 錄 機 。 第 一步是進行

實 地測試， 以評估 使 用 隨 身 攝 錄 機 的成效 。 隨 身 攝 錄 機 實 地測

試已 於 2013 年 3 月 11 日 展 開 ， 為 期六個月 。 在 實 地測試期

間 ，新界北總區衝鋒隊 、西九龍總區衝鋒隊 及 港島總區機 動部

隊經接受有 關訓練的軍裝 警 務 人 員 會 使 用 隨 身 攝 錄 機 。 人 員 使

用 隨 身 攝 錄 機 的範圍， 與 現 時 使 用 數碼攝 錄 機 的 情 況類似， 即

在 對抗場 面 ， 或 已告發 生 或 可能發 生 的破壞社會 安寧事 件中使

用 。 使 用 隨 身 攝 錄 機 的 人 員 須穿上制服， 把 攝 錄 機掛在 身 上 ，

以 及 在 合 理 可 行 情 況 下 ，預先告知被攝 錄 的 人 士才開 始 錄 影 。  

 

8. 警 隊 已制訂詳細 的 內部指引和 運 作程序 ， 規 管 隨 身 攝 錄

機 的 使 用 與操作 、 資 料 處 理 和 把 攝 錄片段作 為呈堂證 據 。這些

程序旨在 確 保 人 員 於 使 用 隨 身 攝 錄 機 時 ，遵從《個人 資 料 (私隱 )

條 例 》 的 規 定 及 法院程序 的相關 指引。 人 員 亦 會 接受專業的培

訓， 確 保 他 們熟悉隨 身 攝 錄 機 的 使 用 和操作 。  

 

9. 此外，具調 查 或 舉 證價值的 錄 影片段將被視為 證物處

理 ， 並 會予以 保留至有 關 調 查 及司法程序完成，才會銷毀。 錄

影片段如 不具任 何 調 查 或 舉 證價值或 作 其 他 合 法 用途，均須 於

攝製日 期 起 計 三 十 一 日 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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